申辦「115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
計畫書撰寫說明
申請案之計畫書請依下列項次及順序書寫，內容以中文橫式由左至右繕打後，以A4規格紙張雙面印刷，並裝訂（左訂）成冊附目錄及頁碼；計畫書須依技高申辦科別劃分1科1冊，封面內首頁為申請表，每項次撰寫則以5頁以內為宜；表格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請由技高端依限備文函送計畫書一式5份及電子檔USB至本會審查。計畫書送本會後概不退還，USB則於審查後檢還。
本計畫書撰寫內容，應依下列項目分別列明技高端、技專端之規劃：
壹、學校現況及執行團隊人員規劃
　一、學校規模表【技高】
	群科別
	科別
(學程)
	僑生
專班
(請勾選)
	114學年入學
(一年級)
	113學年入學
(二年級)
	112學年入學
(三年級)
	合計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
	
	
	
	
	
	
	
	

	
	
	□
	
	
	
	
	
	
	
	

	
	
	□
	
	
	
	
	
	
	
	

	
	
	□
	
	
	
	
	
	
	
	

	僑生專班共計
	
	
	
	
	
	
	
	

	全校
	共計
	
	
	
	
	
	
	
	

	
	學年度註冊率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申請科別學年度生師比
	
	
	
	

	備註
	1.
2.



　　　
學校規模表【技專】
	學群別
	辦理僑生專班
科系
	114學年入學
(第一學年)
	113學年入學
(第二學年)
	112學年入學
(第三學年)
	111學年入學
(第四學年)
	合計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班級
	人數

	
	
	
	
	
	
	
	
	
	
	
	

	
	
	
	
	
	
	
	
	
	
	
	

	
	
	
	
	
	
	
	
	
	
	
	

	
	
	
	
	
	
	
	
	
	
	
	

	僑生專班共計
	
	
	
	
	
	
	
	
	
	

	全校
	計____學院____科系
	
	
	
	
	
	
	
	
	
	

	
	學年度註冊率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

	申請科系學年度生師比
	
	
	
	
	

	118學年入學前
師資增聘規劃
 (150字為上限)
	

	備註
	1.
2.


　
二、學校(科系)簡介及執行能力說明【技高】【技專】
　
三、本專班行政作業及執行團隊人員規劃【技高】【技專】
	單位
(處室組別)
	姓名
	職稱
	業務項目

	
	
	
	

	
	
	
	

	
	
	
	


貳、師資來源與規劃
　一、學校師資名冊【技高】【技專】
	姓名
	職稱
	教授科目
	畢業最高學歷及系所/實務工作經驗
	合格教師證字號/技術教師證字號
	聘任別
(請勾選)

	
	
	
	
	
	專任
	兼任

	
	
	
	
	
	□
	□

	
	
	
	
	
	□
	□

	
	
	
	
	
	□
	□


　
二、合作廠商職業技能訓練人員(業師)名冊【技高】【技專】
	姓名
	現職
	專長
	教授科目
	畢業
最高
學歷
	實務工作經驗

	
	
	
	
	
	

	
	
	
	
	
	

	
	
	
	
	
	


參、課程規劃
　一、教育目標【技高及技專共擬】
(1) 3+4七年一貫課程架構(含技高與技專對接科系課程銜接契合度)
(2) 專業知能與實作技能養成目標
(3) 學生未來職涯發展方向
　
二、課程規劃學年進度表【技高】
	課程類別
	領域/科目
	授課年段與學分配置
	說明

	名稱
	名稱
	學分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節數
	學分
	節數
	學分
	節數
	學分
	節數
	學分
	節數
	學分
	節數
	學分
	

	部定必修科目
	一般科目
	語文領域
	國語文
	
	
	
	
	
	
	
	
	
	
	
	
	
	

	
	
	
	英語文
	
	
	
	
	
	
	
	
	
	
	
	
	
	

	
	
	
	本土語言
	
	
	
	
	
	
	
	
	
	
	
	
	
	

	
	
	○○領域
	
	
	
	
	
	
	
	
	
	
	
	
	
	
	

	
	
	
	
	
	
	
	
	
	
	
	
	
	
	
	
	
	

	
	
	小計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小計
	
	
	
	
	
	
	
	
	
	
	
	
	
	

	
	部定必修科目合計
	
	
	
	
	
	
	
	
	
	
	
	
	
	

	校訂科目
	校定必修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小計
	
	
	
	
	
	
	
	
	
	
	
	
	
	

	
	校定選修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小計
	
	
	
	
	
	
	
	
	
	
	
	
	
	

	
	校訂科目上限合計
	
	
	
	
	
	
	
	
	
	
	
	
	
	

	合計
	
	
	
	
	
	
	
	
	
	
	
	
	
	

	合作廠商職業技能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一)
	
	
	
	
	
	
	
	
	
	
	
	
	
	

	
	職業技能訓練(二)
	
	
	
	
	
	
	
	
	
	
	
	
	
	

	
	職業技能訓練(三)
	
	
	
	
	
	
	
	
	
	
	
	
	
	

	
	職業技能訓練(四)
	
	
	
	
	
	
	
	
	
	
	
	
	
	

	
	職業技能訓練(五)
	
	
	
	
	
	
	
	
	
	
	
	
	
	

	
	職業技能訓練(六)
	
	
	
	
	
	
	
	
	
	
	
	
	
	

	合計
	
	
	
	
	
	
	
	
	
	
	
	
	
	

	備註
	1.
2.


二、課程規劃學年進度表【技專】
	教學模式
	421制　　

	課程類別
	必選修別
	第一學年
	說明
	必選修別
	第二學年
	說明

	
	
	科目名稱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基礎課程
	必
	
	
	
	
	
	
	
	
	
	
	
	
	

	
	
	
	
	
	
	
	
	
	
	
	
	
	
	

	通識課程
	必
	
	
	
	
	
	
	
	
	
	
	
	
	

	
	選
	
	
	
	
	
	
	
	
	
	
	
	
	

	小計
	
	
	
	
	
	
	
	
	
	
	
	
	

	專業課程
	必
	產業實務實習(一)
	
	
	
	
	
	必
	產業實務實習(三)
	
	
	
	
	

	
	必
	產業實務實習(二)
	
	
	
	
	
	必
	產業實務實習(四)
	
	
	
	
	

	
	
	
	
	
	
	
	
	
	
	
	
	
	
	

	小計
	
	
	
	
	
	
	
	
	
	
	
	
	

	合計
	
	
	
	
	
	
	
	
	
	
	
	
	

	課程類別
	必選修別
	第三學年
	說明
	必選修別
	第四學年
	說明

	
	
	科目名稱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科目名稱
	第一
學期
	第二
學期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基礎課程
	
	
	
	
	
	
	
	
	
	
	
	
	
	

	
	
	
	
	
	
	
	
	
	
	
	
	
	
	

	通識課程
	
	
	
	
	
	
	
	
	
	
	
	
	
	

	
	
	
	
	
	
	
	
	
	
	
	
	
	
	

	小計
	
	
	
	
	
	
	
	
	
	
	
	
	
	

	專業課程
	必
	產業實務實習(五)
	
	
	
	
	
	必
	產業實務實習(七)
	
	
	
	
	

	
	必
	產業實務實習(六)
	
	
	
	
	
	必
	產業實務實習(八)
	
	
	
	
	

	
	
	
	
	
	
	
	
	
	
	
	
	
	
	

	小計
	
	
	
	
	
	
	
	
	
	
	
	
	

	合計
	
	
	
	
	
	
	
	
	
	
	
	
	

	備註
	1.
2.


　
三、建教生基礎訓練(含新生華語文班規劃等)【技高】
四、職業技能訓練計畫(職場實習計畫)【技高】【技專】
	合作廠商
	授課
年段
	實習場域
(部門)
	崗(職)位規劃
	職場應具備技術能力
	主要學習內容
	與校內課程
關聯性

	
	技高階段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技專階段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肆、學校軟硬體設備
　一、教學環境及專業教室設備（請附照片暨圖說）【技高】【技專】
　二、宿舍(以4至6人一間為宜)【技高】【技專】
※本表請列出115學年度可供新僑生住宿資訊，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延伸

	宿舍

(名稱)
	宿舍1
	宿舍2

	地點
	□技高校內     

□校外地點：_______   
  學校至宿舍距離約_____公里

  學校至宿舍交通方式：
    □步行 □機車 □腳踏車

    □大眾交通工具

    □其他：_______
	□技高校內     

□校外地點：_______   
  學校至宿舍距離約_____公里

  學校至宿舍交通方式：
    □步行 □機車 □腳踏車

    □大眾交通工具

    □其他：_______

	建物登記謄本之主要
用途別(自有校舍或租賃校舍均可)
	用途：           ，
 □符合宿舍用途，併附建物登

   記謄本
 □尚未符宿舍用途，至遲可於
   115年3月31日前繳交符合宿
   舍用途之建物登記謄本
	用途：           ，
 □符合宿舍用途，併附建物登

   記謄本

 □尚未符宿舍用途，至遲可於
   115年3月31日前繳交符合宿
   舍用途之建物登記謄本

	房間數及床位數
	共        房，共         床
	共        房，共         床

	每房宿舍可入住人數
及面積坪數
	          人、           坪

每人平均可使用坪數       坪
	          人、           坪

每人平均可使用坪數       坪

	房內僑生個人專屬書桌
	□有

□無，因應方式：          
	□有

□無，因應方式：

	房內僑生個人專屬衣櫃
	□有

□無，因應方式：           
	□有

□無，因應方式：

	舍監或管理員設置
	□有，共      人

□無，因應方式：            
	□有，共      人

□無，因應方式：

	收費(新臺幣/元)
	住宿：        元/月
水電：        元/月
冷氣：        元/度
交通：        元/月(宿校外)
	住宿：        元/月
水電：        元/月
冷氣：        元/度
交通：        元/月(宿校外)

	其他公共設施
(例:交誼廳、廚房……)
	
	床位

	(請附照片暨圖說4張以上)
	
	


伍、學校經費收支規劃【技高3年】【技專4年】
　一、收入：本會補助開辦經費、招生宣導費、學費及新生華語文班費等。
	經費來源
	經費名稱
	金額
	說明

	僑務委員會
	開辦經費
	
	

	
	學費補助【技高】
	
	

	
	
	
	

	教育部
	
	
	

	學生
	學費【技專】
	
	

	
	雜費
	
	

	
	
	
	

	學校自付款
	
	
	

	
	
	
	

	
	
	
	

	合計
	
	


　二、支出：
人事費、招生宣導費、活動費、獎助學金、教室設備投入或改善及其他用於本專班各項費用。
	項目名稱
	金額
	說明

	行政人事費
	
	

	教師鐘點費
	
	

	招生宣導費
	
	

	
	
	

	合計
	
	


陸、實習安排【技高】【技專】
	合作廠商名稱
	

	聯絡人/職稱
	
	聯絡電話
	

	實習場域地址
	

	廠商簡介
(250字為上限)
	

	主要產品與服務
	
	資本額
	

	員工數
	______人
	提供本專班
實習崗位數
	______人

	職業技能訓練
人員(業師)
	______人
	生活輔導人員
	______人

	實習模式
(請勾選)
	□技高33輪調式　　　□技專421制　　　

	實習時間
	

	生活津貼
	
	技專時期應高於技高時期生活津貼，並視學生實習進修績效及廠商營運狀況，逐年提升

	福利措施
	1.
2.
3.

	宿舍暨交通規劃
(請勾選)
	□提供宿舍(以4至6人一間為宜)
□免費
□收費
住宿費＿＿＿＿元/月
水電費＿＿＿＿元/月
冷氣卡＿＿＿＿元/度
交通費＿＿＿＿元/月
	地點或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交通時間______分鐘
交通方式____________
房間設備及公共設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提供宿舍
交通時間：______分鐘
	交通方式：_________________
　□免費
　□收費＿＿＿＿元/月

	畢業留廠措施
	

	產學合作經歷
	1.與_______(學校/科系)_______合作，學生數_______人
　與_______(學校/科系)_______合作，學生數_______人
2.現辦理產學(建教)合作學生數______人，包含僑生數______人
3.最近一次建教考核評鑑結果：______年______等

	備註
	1.
2.

	(請附實習場域及宿舍照片暨圖說4張以上)
	
	

	
	
	


柒、輔導機制
　一、學習輔導(包含華語文課程規劃)【技高】【技專】
　二、生活輔導(含宿舍管理規定等)【技高】【技專】
　三、實習輔導(含定期訪視及轉安置機制等)【技高】【技專】
　四、升學輔導(技高如對接複數技專校系專班，請說明升讀規範)【技高】
　五、就業輔導(含考取證照輔導等)【技高】【技專】
　六、延畢之規劃與制度【技專】
捌、近3年辦理僑生專班之經歷(包含註冊率、畢業率、休退轉學、華語文能力測驗達A1級以上比例、輔導考取證照情況、最近3年建教考核結果及建議改善情形)或其他辦學績優表現【技高】【技專】
一、註冊率
	              比例
項目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註冊率
	＿＿＿＿ %
	＿＿＿＿ %
	＿＿＿＿ %

	尚未申辦產攜專班
(尚無畢業生請打V)
	
	
	


二、休退轉學率
	              比例
項目
	111學年度
(111.9入學)
	112學年度
(112.9入學)
	113學年度
(113.9入學)

	當年註冊人數
	      人
	      人
	     人

	現有僑生人數
(統計至114.6.20)
	         人
	          人
	         人

	休退學比例
(現有/當年註冊人數)
	    ＿＿＿＿ %
	    ＿＿＿＿ %
	   ＿＿＿＿ %

	尚未申辦產攜專班
(請打V)
	
	
	

	平均比例
(111-113比例加總/3)
	＿＿＿＿ %


三、畢(結)業率及升讀對接技專比例
	              比例
項目
	109學年度

(112.6畢業)
	110學年度

(113.6畢業)
	111學年度

(114.6畢業)

	畢業率
(畢業人數/高三人數)
	＿＿＿＿ %
	＿＿＿＿ %
	＿＿＿＿ %

	結業率
(高三人數-畢業人數)
	＿＿＿＿ %
	＿＿＿＿ %
	＿＿＿＿ %

	升讀對接技專比率(升讀人數/畢結業人數)
	＿＿＿＿ %
	＿＿＿＿ %
	＿＿＿＿ %

	尚未申辦產攜專班
(尚無畢業生請打V)
	
	
	


四、僑生華語文能力比例
	        比例
分級
	高一僑生

(113.9入學)
	高二僑生

(112.9入學)
	高三僑生

(111.9入學)

	未達A1
	＿＿＿＿ %
	＿＿＿＿ %
	＿＿＿＿ %

	A1及A2
	＿＿＿＿ %
	＿＿＿＿ %
	＿＿＿＿ %

	B級以上
	＿＿＿＿ %
	＿＿＿＿ %
	＿＿＿＿ %

	總計
	100%
	100%
	100%

	尚未申辦產攜專班(請打V)
	
	
	


五、僑生持有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比例
	現有僑生總人數
	   ＿＿＿＿  人
	比例(證照張數/總人數)

	丙級
	        ＿＿＿＿ 張
	  ＿＿＿＿ %

	乙級
	         ＿＿＿＿ 張
	  ＿＿＿＿ %

	總計
	＿＿＿＿ 張(上述加總)
	平均比例(上述加總/2)
＿＿＿＿ %

	尚未申辦產攜專班(請打V)
	
	


五、最近3年建教考核結果及建議改善情形

	112年考核主辦單位
	受考核單位
(技高或技專)
	考核結果
	改善情形

	
	
	
	

	113年考核主辦單位
	受考核單位
(技高或技專)
	考核結果
	改善情形

	
	
	
	

	114年考核主辦單位
	受考核單位
(技高或技專)
	考核結果
	改善情形

	
	
	
	


六、其他辦學績優表現證明
玖、具結「申辦114學年度產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切結書」【技高】【技專】
附錄
附件2








2

